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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泉州分公司旗舰店：泉州市丰泽区东海大街雅园四号楼临街商铺44-45号店
晋江市运营中心：晋江市区青阳街道象峰小区临街商铺
电商运营中心：利郎国际酒业淘宝店 联系人：吕小姐 手机号码：13960418806
统一招商电话：0595-22301919 网址：www.lilangjiu.com
战略合作伙伴：泉州市名牌促进会 法律顾问：福建凯泉律师事务所

招“商”进“才”
R

北京利郎国际酒业有限公司常年销售“利郎”牌系列高端酱香型白酒，包括
“利郎商务酒”、“利郎王子酒”、“利郎酱香酒”以及“利郎私藏年份定制酒”！同时
经营源自国内外知名产区的“利郎”牌系列等级商务干红、干白葡萄酒。充分满
足商业宴请、会议接待、团购送礼、婚庆喜庆等多种中高端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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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招：各地经销商、合作商、市场营销商以及团购业务经理。
热烈祝贺北京利郎国际酒业有限公司泉州分公司成立十二周年!

欢迎新老客户光临惠顾！

2021年 5月至 9月间，被
告人易某某为了防治虫害，

给种植的苦瓜喷洒“氧乐
果”、“乙酰甲胺磷”等农业农

村部禁止使用的农药，后将
上述苦瓜运送至晋江市某市

场委托林某代为销售。
2021 年 8 月 17 日，石狮

市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对被
告人易某某种植的苦瓜进行
例行抽检，所检项目“氧乐
果”含量 0.30mg/kg。经查，
被告人易某某生产、销售含
有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的苦
瓜共计4801元。

石狮市人民法院判决：
一、被告人易某某犯生产、销
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
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一
万元。二、被告人易某某退
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 4801
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三、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告
易某某应支付销售价款十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48010元。

自制肉羹中
竟添加有毒“硼砂”
晋江一男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获刑；

泉州中院发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昨日，记者从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泉州法院发布打击危害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

2019年6月左右起，被告
人冯某某明知他人出售含有违
禁药品克伦特罗（俗称“瘦肉
精”）的饲料养殖的肉牛仍予
以购买，后在晋江某社区其私
设的无证屠宰场宰杀肉牛并

加工后销售到石狮等地。2021
年6月1日，被告人冯某某销售
部分牛肉给在石狮市经营肉
摊的黄某，黄某又转售给多个
消费者，其中转售给泉州市洛
江区一餐饮店的牛肉被检出

克伦特罗。至案发，被告人冯
某某销售含有克伦特罗的肉
牛产品的金额至少12700元。

石狮法院判决：一、被告人
冯某某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八

个月，并处罚金十万元。二、追
缴被告人冯某某的违法所得
12700 元，予以没收，上缴国
库。三、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被
告冯某某应支付销售价款十倍
的惩罚性赔偿金127000元。

2020 年 1 月 8 日凌
晨，被告人张某某在
惠安县某渔港码头向
他 人 购 买 野 生 河 豚
（鲀）鱼，并载至当地
海 鲜 市 场 售 卖 。 同
日，惠安县市场监督
管理局执法人员检查
时，发现上述尚未出
售的重量为 45.11 千克
的野生河豚（鲀）鱼。
经鉴定，样品的鱼源
性成分 PCR 产物序列
与怀氏兔头鲀特异性
序列同源性最高（为

98.92%）。根据规定，
涉案野生河豚（鲀）鱼
系禁止加工经营。

惠安县人民法院
认为，被告人张某某违
反国家食品安全管理
规定，销售国家明令禁
止加工经营的有毒野
生河豚（鲀）鱼，足以造
成严重食品中毒事故，
其行为已构成销售不
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
罪，对其判处有期徒刑
八个月，缓刑一年二个
月，并处罚金二千元。

N海都记者
杨江参

2019年 10月，被告人施
某某在自制的肉羹中添加有
毒、有害非食品原料“硼砂”，
在未告知施某听的情况下，将
肉羹销售给对方，最终由施某
听在其经营的晋江市英林镇
某食品店内进一步对外销

售。2019年 10月 18日，晋江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施某听
经营的上述食品店内，抽检肉
羹样品检出“硼酸”，含量为
259mg/kg。经查明，施某某共
向施某听销售添加“硼砂”的
肉羹10公斤，销售金额为360

元，施某听购进后对外销售，
销售金额为440元。

晋江法院判决施某某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判处有期徒刑九个月，缓
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三
千元。禁止其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从事食品生产、销售及
相关活动。被告人施某某退
出的违法所得360元，予以没
收，上缴国库。支付赔偿金
4400元（赔偿金已经支付），
在晋江市级以上新闻媒体公
开赔礼道歉。

自制肉羹中添加有毒“硼砂”

销售含有“瘦肉精”肉牛产品

生产销售含禁用农药的苦瓜

2017 年 2 月至 6 月
间，被告人黄某某在某
商场出资经营某火锅
店，由被告人梅某负责
管理，并雇佣被告人夏
某某，在经营过程中使
用该店中回收的餐厨
垃圾中的废油，制作用
于加工火锅底料的“红
油”，并用该“红油”烧
制食物销售给顾客食
用进行谋利。该店经
营期间，共销售有毒、
有害含“红油”的锅底
总额为11200元。

安溪县人民法院
判决：一、被告人梅某
犯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一年，并处罚金一万
元。二、被告人黄某某
犯生产、销售有毒、有
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八个月，并处罚金
二 万 二 千 四 百 元 。
三、被告人夏某某犯
生产、销售有毒、有害
食品罪，判处有期徒
刑七个月，并处罚金
六千元。

回收废油 制作火锅底料“红油”

销售国家明令禁止
加工经营的河豚（鲀）鱼

唐昊/漫画


